新北市立清水高級中學
社團參觀（借用）校外場地委請學校發函申請書
	申請社團名稱：

	參加人數：共        人 （本校：       人；友校：         社       人）

	活 動 主 題：

	活 動 需 求：

	[bookmark: _GoBack]參觀/借用 地點：
（住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）

	參觀/借用 日期：
自    年    月    日（週   ）上 或 下 午    時     分起
至    年    月    日（週   ）上 或 下 午    時     分止

	帶 隊 老 師：                  （手機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社 長 簽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（班級：   座號：   電話：           ）

	社團指導老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（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

	承 辦 人
	
	社團活動
組長
	

	學務主任
	

	申 請 日 期： 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備註：
1. 請於活動前二週提出申請。
2. 請務必附上活動企劃書、行程表、參與人員保險名單、家長同意書。
